
嶺東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補助申請書 
注意事項：1.已申請教育部各類學雜費減免者，不得再申請本補助。 

          2.已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（行政院農委會農漁民子女獎助學金、行政院勞委會失業

勞工子女就學補助、勞工子女發展技藝能助學金、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教人員子女

教育補助、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女獎助學金、臺北市失業

勞工子女就學補助）者，不得再申請本補助。 

          3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 60 分以上，操行成績須達 70 分以上（一年級新生除外）。 

          4.申領補助金之學生，必須參與學校安排之生活服務學習，學習情形作為下學期核發

助學金之參考。  

          5.本項補助範圍包含學費、雜費、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、學雜費基數，該學年度實際

繳納的上述費用如低於本補助標準，僅得補助實際繳納數額。 

          6.本項補助不包含延修生、暑期（重）補修、輔系、雙主修及教育學程的學分費。 

          7.在第一學期中辦理休學、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，本項補助不予核發；第二學期中休

學、退學或遭開除學籍者，已核發的助學金不予追繳；但復學或再行入學時，該學

年度已核發的助學金，不再重複核給；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後，第二學期轉入新學校

就學者，由轉入學校核發；完成第一學期學業後，第二學期不再就學者，核發 1/2

補助金額。 

本人已確實詳閱補助辦法及注意事項，並願意遵守。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並蓋章） 

中華民國  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座   號  

學    號  學    制 □日間部  □進修部  □進修專校  □進修學院

班    級 
□研究所  □二技  □二技在職專班 □四技 □四技在職專班  □二專          

系(科)        年        班 

聯絡電話 住家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通訊地址  

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職業 原因 

父    □離異□死亡□失蹤□其他

母    □離異□死亡□失蹤□其他

配偶    

未填左

列資料

者，請勾

選原因 □未婚 

□已婚，但□離異□死亡 

□失蹤□其他 

法定監

護人 
   

與學生

關係 
□祖父□祖母□          

家庭年收

入計列人

口範圍 

1.未婚的學生：學生本人、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。 

2.已婚的學生：學生本人、學生的父母、學生的配偶。 

3.計列人口，若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分者，應檢附就職學校或機關開

立之薪資所得證明，以供查驗。未提供者，本項補助不予核發；已核發者，將予追繳。

應繳文件 

□申請書 

□學生本人及計列人口最近 3個月內的戶籍謄本正本 

□前一學期成績單影印本，學業平均成績      分、操行成績     分〈新生免繳交〉

□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分者之就職學校或機關開立之薪資所得證明 


